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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

应考虑自身的消耗

刘 炜

工业企业的辅助生产车间，是向基本生产车间和

企业管理部门等提供劳务或产品的服务性车间。由于

它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，发生的生产费用，必须进行

单独的归集和考核。但有的教材，介绍归集与分配辅

助生产车间的费用时，忽略了“辅助 生产车间自己消

耗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务”（后边简称自身消耗因素）

或者提出了这一因素，但一般都假设这种消耗可以不

分摊费用。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。我们知道，在实行

内部经济核算制的情况下，辅助生产 车间作为一个独

立的核算单位，也要对其投入和产出进行考核，以评

价它的经济效益。投入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

种消耗，包括发生的直接费用，消耗其他辅助生产车

间的产品或劳务而分摊的费 用，以及消耗自身产品或

劳务而分摊的费用。其产出呢，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中

所提供的总产品量或总劳务量，既包括外单位的消耗

量，也包括自身的消耗量。在总产品量和总劳务量不

变的前提下，自 身 消 耗 的少了，对外供应量就会增

加，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单位收入，另一方面又可降低

本单位的成本。两方面作用的结果，就可大大提高本

单位的经济效益。反过来，如果不考虑 自身消耗的增

加或减少，只注意对外供应量的 变动，就不能引起人

们的重视，并采取措施加以限制。因此，我认为在计算

辅助生产费用时，应考虑自身消耗的因素。由于辅助

生产车间消耗自身的产品或劳 务而负担的费用，是本

单位分配来的，因此，对大多数分配方 法来说，只要

在分配时，把本单位视同 “非本单位的独立单位” 来

对待就行了。如果采用代数分 配法，方程的建立应稍

加修正，改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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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国营企业计提工会经费

和职工福利基金问题的答复

编者按：本刊1987年第二期刊登了王 克俭 的 “提

取职工福利基金及工会经费计算表”一文后 ，我们 陆续

收到 了不少读者来信，提出了一些问题。从读者 来信

中我们发现，各地由于对制度规 定理 解不 一，在实际

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工会经费时出 现偏 差。为 了正 确

地执行制度规 定 ，我们特请财政部工 交 财 务司制度处

作如 下答 复。

一、关于提取工会经费问题。国营企 业提取工会

经费所依据的工资总额是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口径

计算的。 《国营工业交通企业成本管 理 条例 实施 细

则》 进一步明确规定，列入成本的工 会 经 费 并不 直

接按工资总额的 2 % 提取，而是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

扣除副食品价格补贴和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后的数额计

算提取。

二、关于提取职工福利基金问题。国营企 业按职

工工资总额的11% 提取职工福利基 金，所依据的工资

总额比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 额 口 径 要小。按照

《国营工业交通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实施 细 则》的规定，

列入成本的职工福利费是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扣除各

种奖金和价格补贴以及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后的数额 计

算提取。

三、关于副食品价格补贴问题。按照国 务 院1979

年10月国发245号文件规定，发给职工的副食品价格补

贴，在核算上作为工资基金，统计上列入工资总 额，

但不作为计算提取职工福利基金、工会 经费、职工奖

金和企业基金的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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